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招标投标备案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规范有序的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和《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建设单位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划委）申报建设项目，依据《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凡经批准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项目，应进行勘察设计招标投标：

    （一）勘察、设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以上)。

    （二）单项合同估算价或建设规模低于第（一）项规定的规模标准，但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

    1、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政府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中，政府投资或者国家融资金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鼓励政府投资或者国家融资金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

下的项目进行招标。

    第三条  招标人公开招标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家或者本市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第四条  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的，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编制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并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

    第五条  招标人拟限制投标人数量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预审后投标人的数量，并按照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的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选择投标人。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没有载明预审后投标人数量的，招标人不得限制达到资格预审标准的投标人进行投标。

    第六条  招标人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并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  招标人进行招标工作，主要包括：

    （一）依照有关法规要求编制招标文件。

    （二）发售招标文件，组织现场踏勘。

    （三）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接受投标文件，并进行保密编号。

    （四）组织评标委员会，召开评标会，确定中标方案。（评标专家应当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中或者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专家库中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特殊项目的评标专家选取方式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招标人在确定中标方案之日起15日内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简要报告，领取经备案的北京市勘察设计招标投标登记表。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向市规划委申报建设方案时，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应同时提交经备案后的招标投标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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